鱼塘租赁合同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（出租方）：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民委员会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 
身份证号：
地址：
手机：

第一条 租赁标的
甲方将位于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的鱼塘（面积：42.3亩，四至界限：东至同仁村委会高田止，南至鱼塘堤坝止，西至王三变开荒地止，北至学校水田从上往下第三块田埂止）出租给乙方用于渔业养殖。鱼塘现状以双方现场确认为准。
第二条 租赁期限
租赁期15年，自2026年1月26日起至2041年1月25日止。
租赁期满后，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租权，需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甲方。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
年租金固定为人民币 XX 元（大写：XX元整），按三年一付制支付：
首期租金XX元（XX元×3年）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；
第二期租金XX元应于2029年1月25日前支付。
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
甲方义务：
1.提供现有排灌设施，确保水电正常使用，但因自然灾害、公共事业检修等非甲方原因导致的水电中断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2.协调处理租赁期内因土地权属引发的纠纷。
3.甲方有权每月对鱼塘进行现场检查，乙方不得拒绝或阻挠。
乙方义务：
1.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改变鱼塘用途或转租、转借、分租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交由第三方经营使用。不得从事光伏等其它非养殖项目。否则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收回鱼塘，且已收取的租金不予退还，乙方还应承担本协议第五条约定的违约责任。
2.乙方应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，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养殖活动对鱼塘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，不得进行任何破坏鱼塘结构或土壤性质的养殖行为。因乙方养殖行为导致鱼塘水质、土质恶化或堤坝等设施损坏的，乙方应承担全部修复及赔偿责任。
3.乙方若需对鱼塘设施进行改造（如新建管理用房、改造排灌管道），需提前 15 日向甲方提交改造方案，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；改造费用由乙方承担，且不得破坏鱼塘原有结构（如降低堤坝高度、堵塞排水口）。
4.乙方为鱼塘养殖作业期间安全生产的唯一责任主体，对作业人员（含乙方雇佣的员工、临时帮工）、周边环境（如农田、道路）及甲方资产的安全负全部责任，因安全生产问题导致的一切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、行政罚款及第三方索赔，均由乙方独立承担，与村委会无关。
第五条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
（一）合同解除
乙方违反约定，存在以下行为之一，且经村委会书面通知后 15 日内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，村委会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：
1.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养殖设备、渔药或违规用电、用火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；
2.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（如人员溺水、设备坍塌、火灾等），造成人员重大伤亡或第三方财产严重损失；
3.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租金；
4. 乙方擅自改变鱼塘用途、转租 / 转借第三方，拒绝村委会监督检查；
5. 乙方养殖行为造成鱼塘水质、土质严重恶化，或破坏堤坝、排灌设施等甲方资产，未在村委会要求的期限内（最长不超过 30 日）修复或赔偿的。
合同解除后，乙方未恢复鱼塘原状的，村委会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处置，产生的拆除费、清运费、修复费等全部由乙方承担，村委会可从乙方未退还的款项中直接抵扣，不足部分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（二）违约责任
1.如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照应付租金的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，逾期超过三十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收回鱼塘另行处置，且有权不予返还乙方已支付的租金。乙方仍应支付本条约定的违约金。
2.除上述违约责任外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00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）。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，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。
3.因国家政策调整、不可抗力等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双方可协商终止，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结算。
第六条 租赁期满设备处置
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，乙方应于30日内自行处理鱼塘内所有基础设施及设备，并将鱼塘恢复原状。逾期未处理的，视为乙方自动放弃相关物品的所有权，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置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7条 争议解决
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土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为解决争议而发生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为诉讼而支出的诉讼费用、律师代理费、差旅费用、保全费用、保全保险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等为维护合法权益而支出的一切费用。
第八条 国家征用补偿分配
如遇国家征用鱼塘土地，补偿分配方式如下：
1.土地补偿款、安置补助费等与土地权属相关的补偿归甲方所有；
2.乙方投资建设的地上附着物（包括养殖设备、管理用房等）及青苗补偿归乙方所有。
3.乙方应在收到征用通知后30日内提供附属物权属证明，配合甲方办理补偿手续。
第九条 其他约定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雷鸣镇人民政府备案一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民委员会


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
签订日期：2026年  月  日
